
 

 

115年度臺南市校園淨零綠生活推廣計畫 

一、 辦理目的： 

為鼓勵本市轄內大專院校師生積極參與淨零綠生活與環境教育推廣，

特辦理「115年度臺南市校園淨零綠生活推廣計畫」，由學生自行發揮創

意、將環境保護理念轉化為具體行動，深化校園綠生活之實踐。 

計畫以大學校園為出發點，展開淨零綠生活教育，再逐步拓展至地方，

以帶動地方綠色產業發展，培養並強化民眾綠生活意識，攜手邁向2050淨

零碳排之目標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。 

三、 參加對象：本市大專院校系所或社團。 

四、 計畫申請期間：自公告日起至115年3月20日(星期五)止。 

五、 計畫辦理期程：自核准日起至115年10月30日(星期五)止。 

六、 計畫申請方式：申請計畫請於收件截止日前以郵遞方式(以郵戳為憑)或專 

人送達本局(701044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133巷72號)，

並於封面註明為「115年度臺南市學校社團淨零綠生活推

廣計畫」。 

七、 申請應備文件：申請書、行動方案計畫書、支出費用明細表、授權書。 

八、 計畫評選方式：採委員評選作業方式辦理，擇優挑選至少10案執行。 

九、 行動方案重要期程： 

(一)115 年 3月 20 日(星期五)截止收件。 

(二)115 年 4月 10 日(星期五)前辦理評選會議，請申請單位派員至指定地

點進行提案簡報說明，後續議程與地點待機關通知。 

(三)115 年 11 月 10 日(星期二)前繳交成果報告書 3 份紙本（含電子檔案）、

10張以上之成果照片電子檔案、成果影片 1則之電子檔案。 

(四)配合本局於 115 年 12 月 31 日(星期四)前辦理成果發表會，辦理時間、

地點及議程待機關後續通知。 

十、 執行方法： 

透過大專院校師生的創意發想，將淨零綠生活「理念」轉化為具體的

校園「實踐行動」 。執行規範如下： 

(一) 創意推廣與實踐：由本市大專院校系所或社團自由發揮創意，針對校

園淨零綠生活進行推廣等活動。 



 

 

(二) 核心議題涵蓋：行動方案內容須以「友善地球」為核心，並提出至少 1

項以上之議題，三大議題說明如下： 

1. 淨零綠生活七大行動：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、購。 

2. 淨零綠生活五大核心指標：綠色飲食、綠色旅遊、綠色消費、綠色

居家、綠色辦公。 

3. 環境友善議題探討：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(SDGs)、氣候變遷、碳

足跡及減碳行為、源頭減量、減塑或減廢、廢棄物再利用等，或其

他環境友善議題。 

(三) 實體行動要求：於執行期間內，需辦有實體推廣行動之方案 。 

(四) 預計擇優錄取至少 10 案，每案核定經費上限為 10 萬元經。 

(五) 提案評選規範：申請單位須準備提案簡報進行說明，報告時間約 10 分

鐘。評審將依議題符合度與目標明確性、內容可行性與執行規劃、創意發

想與推廣特色及預期效益與影響力進行評定。 

(六) 聯絡方式：綜合規劃科 呂承辦 06-2686751 分機 1321 

     委辦 林小姐 06-2686751 分機 1334 

十一、 評選標準： 

聘請委員依據申請資料及簡報內容進行評選，核定結果及相關資

訊將於 115年 4月 24日（星期五）公布。 

表 1、臺南市學校社團淨零綠生活推廣計畫-評選標準 

評選項目 占分比率 評選標準 

議題符合度與

目標明確性 
20% 

1. 議題是否與計畫核心議題相符。 

2. 行動方案目標是否具體明確且論述結構完整。 

內容可行性與

執行規劃 
30% 

1. 行動方案期程規劃之合理性。 

2. 實體推廣行動方案內容豐富度。 

3. 人力工作內容分配是否合理。 

創意發想與 

推廣特色 
30% 

1. 行動方案設計是否具備創意與新穎性，能有效吸引

師生或民眾參與。 

2. 是否能將理念轉化為具體的校園實踐行動。 

3.  方案拓展之範圍。 

預期效益與 

影響力 
20% 

1. 短期與長期效益之具體程度。 

2. 是否具備帶動地方綠色產業或強化民眾意識之潛

力。 

十二、 相關經費使用規定：不得用於購買 

(一)  電腦及其周邊商品。 



 

 

(二) 一般辦公用固定資產(非消耗品)如家電用品。 

(三) 計畫經費使用如超出核定經費，請另自籌款項支應。 

十三、 核銷方式及成果報告： 

(一)計畫核定後，請逕自向各校申請專款專項，結案時將由環保局之委辦公

司撥款至各校指定帳戶。 

(二)請於 115年 11月 10日（星期二）前將執行成果報告書提交，經審查核

定後撥款。 

(三)執行成果報告如附件三，須包含各項執行行動方案成果之佐證資料，如

照片等。 

(四)需另外提供成果照片原始檔至少 10 張，規格 800*600 像素(含)以上、

及 1分鐘以上橫式影片。 

(五)支出憑證： 

1. 由各校核銷作業自行處理。 

2. 請各申請單位自行向校方申請專款專項，並於提交成果報告時併同

開立核定費用之收據請款。抬頭及統編資料，俟環保局後續公布，

單據收訖後將於 20個工作日後撥款到指定帳戶。 


